
立百病毒感染症病例定義 

（Nipah Virus Infection） 

一、 臨床條件 

同時具有急性發燒（≧38℃）和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

（一）神經系統：頭痛、嘔吐、抽搐、精神症狀(譫妄、意識

不清等)。 

（二）呼吸系統：咳嗽、呼吸急促。 

二、 檢驗條件 

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

（一）臨床檢體分離並鑑定出立百病毒（Nipah virus）。 

（二）臨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。 

（三）血清學抗體檢測陽性。 

 

三、 流行病學條件 

發病前 21 日內，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

（一）曾經與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，包括在無適

當防護下提供照護、相處、或有血液、呼吸道分泌物、

體液或其汙染物之直接接觸。 

（二）具有立百病毒感染症疫情流行地區之活動史。 

（三）具有立百病毒感染症流行地區動物（例如蝙蝠、豬隻

等）或其體液（血液、尿液、唾液等）之接觸史，或曾

食用其汙染的食物（椰棗汁、水果等）。 

（四）無適當防護下進行立百病毒或檢體之實驗室操作。 

 

四、 通報定義 

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

（一）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。 



（二）符合檢驗條件。 

 

五、 疾病分類 

（一）極可能病例： 

雖未經實驗室證實，但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。 

（二）確定病例： 

符合檢驗條件。 

 

 


